花蓮縣115學年度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增減班及轉型
暨特教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工作計畫時程表
壹、依據
特殊教育法第8條：各級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舉辦特殊教育學生狀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報，出版統計年報，依據實際現況及需求，妥善分配相關資源，並規劃各項特殊教育措施。
貳、工作時程表
	辦理日期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1月
	1.公告115學年度特殊教育增減班（含人力調整）規劃事項暨工作時程表。
2.函文通知本縣國中小學配合辦理事項。
	特幼科

	2月27日前
	1.114學年度接受特殊教育增減班（含人力調整）之學校【附件1】填寫問卷調查表【附件2】
2.各校依需求填寫設班、減班、轉型意願調查表【附件3】
3.各資源中心填寫區域內設班、減班現況調查表【附件4】
	113學年度接受增減班（含人力調整）之學校
各國中小
各特教資源中心

	3月2日～
3月13日
	審查各校填寫設班、減班、轉型調查表
	特幼科

	3月16日～
4月10日
	1. 視需要針對填寫設班、減班、轉型調查表的學校進行訪評
2. 視需要完成設班、減班、轉型調查表學校之訪視評估報告
3. 召開人力彈性調整計畫研商會議(視需要)
	特幼科
鑑輔會

	4月10日～
4月17日
	公告花蓮縣學前暨國民教育階段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實施計畫
	特幼科

	4月17日～
5月8日
	各校填寫並繳交花蓮縣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調查表
	各國中小

	5月11日～
5月22日
	1.審查各校花蓮縣特殊教育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調查表
2.研擬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增減班暨人力調整草案
	特幼科

	5月25日～
6月12日
	召開特殊教育增減班暨人力調整會議
	特幼科

	7月
	115學年度國中小普通班班級數核定
	學管科

	9月開學前
	後續就會議決議協助各校相關事項及追蹤輔導
	特幼科、
各特教資源中心



【附件1】
114學年度接受特殊教育增減班、轉型（含人力調整）之學校
國中階段
1.美崙國中：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調整資源班1人力駐點自強國中。
2.花崗國中：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
3.國風國中：特教班學生11人尚未額滿，另一班無學生，考量資源班服務學生積分達62.7分，爰調整1名人力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並調整1名教師調處缺。資源班0.5人力服務校內，0.5人力支援北區巡迴輔導，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4.自強國中：資源班調整美崙國中1名人力支援。 
5.秀林國中：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調整1人力支援宜昌國中調處缺，由宜昌國中招聘。
6.新城國中：因應中央法規修正，增置特教班編制1名補足特教班人力，考量滿足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資源班服務師生比偏低，爰調整1名教師駐點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由中心統籌分配。
7.吉安國中：資源班調整豐濱國中1名人力協助，由吉安國中自行招聘。 
8.宜昌國中：114學年度新增教師1名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巡迴班1名教師調處服務。由秀林國中駐點1名人力，由宜昌國中自行招聘。新城國中調整1名人力駐點身障資源中心，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9.化仁國中：資源班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支援0.5人力，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10.平和國中：資源班服務校內與巡迴壽豐國中與南平中學（國中部），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11.光復國中：巡迴班服務光復國中、萬榮國中及富源國中，調整鳳林國中1名教師人力支援，由光復國中自行招聘，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另1名教師調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中心服務，原缺額調整瑞穗國中1名教師駐點。
12.鳳林國中：特教班人數不足，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並調整資源班1人力駐點光復國中。
13.豐濱國中：巡迴班人數不足，調整1人力駐點吉安國中。 
14.瑞穗國中：因應中央法規修正，爰增置特教班編制1名補足特教班人力，考量滿足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另調整1名教師駐點光復國中。 
15.玉里國中：特教班人數不足，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114學年度新增巡迴班1班教師3名，並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6.玉東國中：巡迴班服務校內兼巡玉里國中、三民國中與東里國中，並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7.富北國中：巡迴班服務校內及巡迴東里國中，並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18.富里國中：特教班人數不足，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


國小階段
1.明禮國小：特教班已連續三年無學生就讀，轉型為分散式資源班。 
2.明廉國小：巡迴班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支援0.5人力，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3.明恥國小：特教班1班安置9名學生，另1班無學生，調整1名人力調處缺。資源班未達資源班教師服務積分標準，1名教師支援他校巡迴0.75人力，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巡迴班調整編制至復興國小。
4.復興國小：已達本縣增班要點之標準，為妥善運用人力及支持學校特教發展，調整明恥國小巡迴班編制至復興國小，其中0.5人力支援他校巡迴，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5.中正國小：資源班服務學生積分達26.9分，爰調整巡迴班0.5名人力支援資源班，並由中心統籌分配。巡迴班0.5名人力支援校內資源班，餘1.5名人力負責北區一般巡迴輔導 
6.中華國小：資源班教師留原校服務為原則，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7.忠孝國小：增設分散式資源班1班2名教師。
8.鑄強國小：資源班校內服務學生積分達25.5分，調整巡迴班0.75名人力支援，並由中心統籌分配。巡迴班0.75人力支援校內資源班，1.25人力負責北區一般巡迴輔導，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9.中原國小：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支援0.5名人力，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10.北埔國小：教師服務積分達25.5分；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支援0.5人力，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11.和平國小：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校內就讀普通班身障學生服務積分達6分，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服務。 
12.崇德國小：由景美國小駐點1名人力，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13.秀林國小：巡迴班服務校內及北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14.富世國小：由宜昌國小巡迴1名人力，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15.景美國小：資源班1名教師服務校內及北區一般巡迴輔導，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另1名教師駐點崇德國小。
16.水源國小：由稻香國小駐點1名人力。
17.化仁國小：資源班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支援0.5人力，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18.北昌國小：資源班0.5人力支援一般巡迴輔導，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19.太昌國小：資源班0.5人力支援一般巡迴輔導，並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20.稻香國小：資源班1名教師服務校內；另1名教師駐點水源國小，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
21.宜昌國小：巡迴班負責北區一般巡迴輔導，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統籌分配，另有1名教師調處服務。
22.鳳林國小：特教班人數不足，惟考量巡迴班服務學生積分達8.25分，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巡迴班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3.光復國小：巡迴班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4.志學國小：巡迴班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5.豐山國小：增設巡迴輔導班1班2名教師，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6.壽豐國小：巡迴班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7.豐濱國小：巡迴班服務校內及中區一般巡迴輔導，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8.萬榮國小：巡迴班114學年度新增教師1名，並由特殊教育網路中心統籌分配。
29.瑞穗國小：特教班人數不足，考量滿足特教班基本授課節數，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巡迴班服務，由校內自行調整。巡迴班服務校內及巡迴南區學校，並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30.玉里國小：特教班學生人數不足，爰調整特教班1名教師兼做校內資源服務。巡迴班巡迴南區學校，並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31.中城國小：增設分散式資源班1班2名教師，其中支援中南區聽障巡迴輔導0.5人力，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32.富里國小：特教班人數不足，爰特教班教師兼做校內資源服務。巡迴班服務校內及巡迴南區學校，並由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統籌分配。
33.吉安國小：資源班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支援0.25人力，並由中心統籌分配。

學前階段
1.宜昌國小：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2.新城國小：4名教師留原校負責秀林、新城區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3.壽豐國小：2名教師留原校負責壽豐區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4.光復國小：2名教師留原校負責中區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5.瑞穗國小：1名教師留原校負責瑞穗區學前巡迴輔導，1名教師駐點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服務中心，負責南區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6.玉里國小：2名教師留原校負責南區學前巡迴輔導（責任區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7.吉安國小：2名教師留原校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8.北埔國小：6名教師留原校，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9.明恥國小：2名教師留原校責任區均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10.北昌國小：新增1班2名員額，2名教師留原校，提供學前巡迴輔導服務(責任區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11.稻香國小：新增1班2名員額，2名教師留原校，提供學前巡迴輔導服務(責任區由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學前組統籌分配)。


【附件2】
114學年度接受特殊教育增減班、轉型（含人力調整）之學校問卷調查表
學校名稱：花蓮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學校特教現況分析
一、特教通報網學生障礙類別及人數：
	類別
	智障
	學障
	情障
	自閉
	視障
	聽障
	肢障
	語障
	多障
	病弱
	腦麻
	其他
	總計

	人數
	
	
	
	
	
	
	
	
	
	
	
	
	


二、特教通報網學生安置情形及人數：
	類別
	集中式
特教班
	分散式
資源班
	巡迴
輔導班
	在家教育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總計

	各安置
情形人數
	
	
	
	
	
	


三、鑑輔會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經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後核定疑似之學生）
	類別
	疑似智障
	疑似學障
	疑似情障
	疑似自閉
	疑似視障
	疑似聽障
	疑似肢障
	疑似語障
	疑似多障
	疑似病弱
	疑似腦麻
	疑似其他障礙
	總計

	人數
	
	
	
	
	
	
	
	
	
	
	
	
	


四、校內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從未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之校內疑似學生）
	總計

	






貳、班級型態調整或人力調整後現況說明及未來展望：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備註：1.114學年度被調整人力及增減班之學校始需填寫本表。
2.相關內容請自行補充。
          3.本表填妥後，請於115年2月27日前免備文逕送特幼科。
【附件3】
花蓮縣115學年度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增、減班及轉型）意願調查表
學校名稱：花蓮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學校特教現況分析
一、特教班現況及擬增減班情形：（本校目前有______位特教學生）
	申辦項目
	現有班級數（114學年）
	擬增減、轉型班數
	增減班後總班數

	
	班級類型
	班數
	
	

	□增班
	
	
	
	

	□減班
	
	
	
	

	□轉型
	
	
	
	


二、特教通報網學生障礙類別及人數：
	類別
	智障
	學障
	情障
	自閉
	視障
	聽障
	肢障
	語障
	多障
	病弱
	腦麻
	其他
	總計

	人數
	
	
	
	
	
	
	
	
	
	
	
	
	


三、特教通報網學生安置情形及人數：
	類別
	集中式
特教班
	分散式
資源班
	巡迴
輔導班
	在家教育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總計

	各安置
情形人數
	
	
	
	
	
	


四、鑑輔會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經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後核定疑似之學生）
	類別
	疑似智障
	疑似學障
	疑似情障
	疑似自閉
	疑似視障
	疑似聽障
	疑似肢障
	疑似語障
	疑似多障
	疑似病弱
	疑似腦麻
	疑似其他障礙
	總計

	人數
	
	
	
	
	
	
	
	
	
	
	
	
	


五、校內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從未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之校內疑似學生）
	總計

	


六、特教環境（設備）容量：
	可提供教室數
	 間
	空間大小及使用描述
	

	無障礙設備
	



貳、學校特教趨勢分析
一、近三年特教學生人數一覽表
	學年度
	經鑑輔會鑑定之正式特教學生安置情形
	備註

	
	集中式
特教班
	分散式
資源班
	巡迴
輔導班
	在家
教育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小計
	

	114
	
	
	
	
	
	
	

	113
	
	
	
	
	
	
	

	112
	
	
	
	
	
	
	


二、近三年提報疑似鑑定結果一覽表
	學年度
	第1梯次
	第2梯次
	第3梯次
	第4梯次
	學年小計

	
	提報鑑定人數
	通過鑑定人數
	提報鑑定人數
	通過鑑定人數
	提報鑑定人數
	通過鑑定人數
	提報鑑定人數
	通過鑑定人數
	提報鑑定人數
	通過鑑定人數

	114
	
	
	
	
	
	
	
	
	
	

	113
	
	
	
	
	
	
	
	
	
	

	112
	
	
	
	
	
	
	
	
	
	

	近三年總計
	
	


參、擬增減班或轉型原因：（請按實際現況需求詳敘理由）







肆、未來經營方向：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備註：1.有增、減班或轉型需求之學校，始需報送本表。  
2.相關內容請自行補充。（特教環境部分請檢附實景照片）
          3.本表填妥後，請於115年2月27日前函送本府。
【附件4】
花蓮縣114學年度特教資源中心巡迴輔導班（增、減班）現況調查表

名稱：花蓮縣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壹、區域特教現況分析
一、巡迴輔導班現況及擬增減教師情形：（區域目前有______位特教學生）
	申辦項目
	現有教師數（113學年）
	擬增減教師數
	增減調整後教師數

	□增設教師
	
	
	

	□減設教師
	
	
	


二、區域巡迴輔導學校特教通報網上學生障礙類別及人數：
	項次
	學校
	智障
	學障
	情障
	自閉
	視障
	聽障
	肢障
	語障
	多障
	病弱
	腦麻
	其他
	總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合計區域總人數
	
	
	
	
	
	
	
	
	
	
	
	
	


三、區域巡迴輔導學校特教通報網上學生安置情形及人數：
	類別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聽障巡迴
輔導班
	視障巡迴
輔導班
	情障巡迴
輔導班
	在家教育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總計

	區域各安置情形總人數
	
	
	
	
	
	
	


四、區域巡迴輔導學校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
  （一）鑑輔會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經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後核定疑似之學生）
	類別
	疑似智障
	疑似學障
	疑似情障
	疑似自閉
	疑似視障
	疑似聽障
	疑似肢障
	疑似語障
	疑似多障
	疑似病弱
	疑似腦麻
	疑似其他障礙
	總計

	人數
	
	
	
	
	
	
	
	
	
	
	
	
	


  （二）校內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類型及人數：（從未提報鑑輔會鑑定安置之校內疑似學生）
	總計

	



貳、擬增減班原因：（請按實際現況需求詳敘理由）






組長：                             主任：             

備註：1.相關內容請自行補充。
         2.本表填妥後，請於115年2月27日前函送本府。

